
让民法典“接地气”

2020 年 5 月 28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第一部以 “法典”

命名的法律， 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重大成果。

为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民法典，读懂

这本“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司法部普法与

依法治理局会同中国法制出版社组织力量

编写了这本 《生活中的民法典： 看图学法》

（详见本期 “非常阅读”）， 选取群众关心的

118 个民法典热点问题，如：胎儿能继承遗

产吗？ 八周岁的孩子能用压岁钱买玩具吗？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能协商确

定监护人吗？ 自然人享有哪些民事权利？ 个

人信息是否受到法律保护？法律保护网络虚

拟财产吗？ 什么是不可抗力？ ……

本书用问答和漫画相结合的形式， 通

俗易懂、 深入浅出地阐释民法典一系列新

规定新概念新精神， 希望它为群众学习民

法典、 遵守民法典、 运用民法典提供有益

帮助。

民法典要实施好， 就必须让民法典走

到群众身边、 走进群众心里。 广泛开展民

法典普法工作， 阐释民法典所蕴涵的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

的法典， 也是必须遵循的规范， 养成自觉

守法的意识， 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 培养

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是全民普法

的重点任务。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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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出轨”导致离婚
法院判赔“精神损失”

婚姻关系以感情为基础， 夫妻之间互相

忠实也是传统美德。 对于夫妻中一方外遇的

行为， 另一方主动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 法

院予以支持， 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立平等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具有积极导

向。

近日，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

起离婚纠纷的二审案件中， 对一审法院驳回

无错过方精神损害赔偿之诉请予以纠正， 判

决赔付无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费 1万元。

案情简介

韩某 （男） 与林某 （女） 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登记结婚， 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生

育一子。 因韩某有外遇等原因， 双方发生争

吵， 且自 2016年 12月起一直分居生活， 夫

妻感情出现裂痕。 在双方分居期间， 婚生子

一直跟随韩某生活。 后韩某起诉要求离婚。

林某辩称双方原本感情良好， 后因韩某

有外遇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同时， 林某提供

了韩某承认出轨， 保证不再犯的保证书、 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笔金额为 520、 1000 元

等给第三方女子的共计 1 万余元的转账记

录、 与第三方女子的开房记录及双方亲昵照

片聊天记录等， 并以韩某婚内出轨给自己带

来巨大的心理伤害为由要求韩某赔偿精神损

害赔偿金 2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 韩某与林某在婚后因韩

某外遇等原因导致夫妻感情不和， 林某也同

意与韩某离婚， 法院认定双方夫妻感情已经

破裂。 对韩某要求与林某离婚的诉讼请求，

予以准许。 韩某在与林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虽有“出轨” 行为， 但无证据证实韩某与婚

外异性持续、 稳定地共同居住， 不能认定韩

某有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有配偶与他人同

居” 情形的行为， 对林某提出的精神损害赔

偿请求， 不予支持。

林某认为韩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

证据确凿， 是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 林某对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判决

结果不服， 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我国婚姻法规定， 夫妻

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 这不仅是道德上

的约束。 林某称韩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

轨”， 并在一审中提交了保证书、 照片、 微

信截图等证据予以证实。 韩某在一、 二审中

对“出轨” 事实和林某提供的相关证据未提

供相应证据加以反证， 故一审认定韩某在婚

姻存续期间“出轨” 并无不当。 韩某的行为

过错明显， 是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

因， 一审对上诉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未予

支持， 不利于良好社会风尚和婚姻家庭观的

弘扬， 法院对林某该项请求予以支持。 结合

当地生活水平及双方的具体情况， 法院酌定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为人民币 1万元。

法官说法

忠实义务是维系健康婚姻关系的基石。

对婚姻不忠实是难以容忍的不诚信， 它不仅

打破了家庭的和谐，伤及无辜的子女，而且败

坏了社会风气。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

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

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

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本案中，林某提

供证据证明韩某的“出轨”行为，一审对此予

以认定， 但认为不属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

定的四种情形， 故驳回林某精神损害赔偿之

诉请。但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机械解读上述

规定，不利于彰显法律的公正，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司法观察

违反忠实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当今社会， 形形色色的外部诱惑增加了

婚姻家庭关系潜在风险， 前述四条情形在规

制家庭关系侵权行为上显得捉襟见肘。 法院

应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教育、评价、指引和示

范功能， 在社会治理中树立行为规则、 引领

社会风尚， 不断注入向善向上的动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

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 （试行）》 中

亦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弘扬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伦理观念， 推

进家风建设和家庭美德建设， 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对家事审判工作

的新需求新期待的总体要求。 若以 “出轨”

行为不符合其中所列四项情形为由驳回无过

错方的诉讼请求， 不仅有悖新时代解决婚姻

家庭纠纷的价值导向， 而且使得相当一部分

违背夫妻互相忠实义务、 由此造成家庭破裂

的行为逃脱法律责任。 违反义务即应承担责

任应是完整法律规范的必然结构， 因此， 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较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已增加第 （五） 项 “有其他重大

过错”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

赔偿， 这一规定有效完善了之前立法的不完

备之处， 本案二审判决也与新的立法观念形

成有效契合。 （来源： 人民法院报）

交通事故发生后

索赔住宿费补课费获支持

近日，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的案件。 2018 年 10 月， 吴某驾驶机动车将行人刘某

（11 岁） 撞倒在地， 造成刘某受伤。 事故发生后， 刘某被送

往医院治疗， 花去医疗费 40 多万元。 随后， 刘某的父亲找

到吴某及保险公司赔偿， 但未能达成赔偿和解协议。

2020 年 2 月， 刘某向平江县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吴某

及保险公司赔偿包含住宿费、 补课费在内的损失共计 80 万

元。 两被告在庭审中提出， 补课费属于间接费用， 已经在其

他的损失项目中赔偿了， 不应再重复计算； 原告赔偿项目里

面有住院伙食补助费， 原告住院期间没有其他的费用， 对于

住宿费不应当计算在内。

法院认为， 刘某在受义务教育阶段因伤情住院 （286

天） 及休养 （180 天） 的时间较长， 必然会导致学业上的耽

误。 将落下的课程补起来， 就必然会发生一定费用， 应当予

以支持。 刘某医疗费发票上显示其没有产生床位费， 因此该

住宿费可以认为是为节省开支而产生的床位费， 属于必然发

生的费用， 该费用的发生也是合理的， 故此应当予以支持。

一审判决后， 被告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岳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依法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购买保险被拒赔

防癌险为何不防癌

2016 年 6 月， 李某被诊断为子宫内膜癌病变。 忧心之

下， 她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健康无忧防癌险”， 并按时

缴纳了两期保险费。 2018 年 7 月， 李某准备向保险公司申

请理赔。 但保险公司却认为李某在投保之前就已经确诊了子

宫内膜癌， 但在投保时却未如实向保险公司告知这一病情，

导致保险公司误以为李某身体健康而与其签订了一份防癌保

险， 因此要求与李某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用。

李某则认为，该份保险合同的签订地点就在肿瘤医院内，

时间是其手术后次日，其并没有向保险公司隐瞒病情。双方为

理赔事宜僵持不下。2019年10月，李某遂向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理赔保险金40万元。

通州法院认为， 根据保险法“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

年的， 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的规定， 保险公司不能以李某

隐瞒病情为由解除合同。 但该合同进一步约定的理赔范围为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80 日后， 确诊初次患本合

同所指的癌症”。 李某所患癌症确诊时间早于双方签订合同

的时间。 此后李某积极治疗， 术后两年多未复发。 因此， 李

某欲以申请理赔的子宫内膜癌病史， 不属于理赔范围， 法院

据此驳回了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签署“保过协议”未过线

要求按约退费获支持

培训机构承诺目标为一本线， 未达目标则约定按培训

费 20%退费。 高考成绩公布时考生并没有达到预定目标，

超过约定的退费期限培训机构仍不退费， 依法能否得到支

持？ 近日，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这起服

务合同纠纷案， 一审判决被告培训机构某文化传播公司依

法按约定在判决生效后 3日内退还原告考生 8500元。

2019 年 1 月， 成都一高三学生与被告培训机构签订

辅导协议约定， 辅导科目为全科， 承诺目标为一本线， 总

费用为 4.33 万元 （含综合服务费 500 元）， 若未达目标，

则按总费用 20%的比例进行退费， 其中综合服务费 500 元

不在退费范围内， 退款应在考试成绩公布后 30 日内办理

等。 当年高考成绩公布， 考生成绩未达到一本线目标， 便

向该机构提出退费要求， 但直到超过约定期限仍未收到退

款， 其法定代理人遂向法院起诉， 要求退还费用 8500元。

四川自贸区法院一审认为， 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服务合

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合法有

效。 依双方约定， 被告应退还原告 8560 元， 但原告方仅

主张 8500 元， 系其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 法院予以照

准， 故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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